
附件2
宁波财经学院经济合同变更（解除）申请表
    年    月    日
	合同名称
	
	合同编号
	

	合同总额
	
	合同结算金额
	

	业务类型
	未超合同价10%    超合同价（补协议）10%   解除合同

	合同变更（解除)事项说明（可另附佐证材料）：













	承办部门经办人
（签字）
	
	承办部门负责人
（签字）
	

	归口管理部门
（签字）
	


	财务处
（签字）
	

	业务分管校领导
（签字）
	




	校长
（签字）
	






注：1.涉及归口管理部门会签的合同须归口管理部门负责人审核签字；
[bookmark: _GoBack]2.此表作为补充协议盖章的依据，补签协议审批按原合同签订时审批流程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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